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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《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 红树林营造

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编制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

为进一步推动红树林营造领域项目实施落地，增强相关制度规

范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，生态环境部组织开展《温室气体自愿减排

项目方法学 红树林营造（CCER—14—002—V01）》后评估与修订工

作。通过赴红树林营造项目现场调研，与项目业主、审定与核查机

构等单位座谈交流，以及实际案例应用验证、专家评议，修改形成

《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 红树林营造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红树林营造方法学》）。本次修订在坚持科学性的基础

上，以降低实施难度、提高项目效益、提升开发效率为核心原则，

进一步优化减排量核算方法、简化现场监测要求、提升缺省参数实

用性。

二、主要技术内容

本方法学共 8 章和附录。

第 1 章“引言”，简要阐述了红树林营造项目减排机理，明确本

方法学属于林业和其他碳汇类型领域方法学。

第 2 章“适用条件”，明确本方法学适用于在生境适宜或生境修

复后适宜红树林生长的无植被潮滩或退养的养殖塘，通过人工种植

构建红树林植被的项目，并规定项目应满足的海域或土地权属、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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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量归属、植被种植面积、潮间带属性、项目合规性等方面的要求。

第 3 章“规范性引用文件”，列出了本方法学引用的国家标准、

行业标准等规范文件。

第 4 章“术语与定义”，规定了 9 个主要术语和定义，主要参考

红树林领域国家标准、海洋行业标准的相关术语定义，及红树林生

态系统实际情况。

第 5 章“项目边界、计入期、碳库和温室气体排放源”，明确了

本方法学中项目边界和项目计入期的确定要求，识别了基准线情景

和项目情景下的碳库、温室气体排放源和气体种类。

第 6 章“项目减排量核算方法”，规定了红树林营造项目的基准

线情景、额外性论证和减排量计算方法。

第 7 章“监测方法”，明确了项目设计阶段确定的参数和数据、

项目实施阶段需要监测的参数和数据、项目实施及监测的数据管理

要求。

第 8 章“项目审定与核查要点”，明确了项目适用条件、项目开

始时间、项目边界、项目减排量核算、样地监测及参数确定的审定、

核查要点与方法。

附录提供了我国红树林营造常用树种单株生物量与树龄的回归

参数默认值。

三、主要修订内容

（一）优化生物质碳储量计算方法，降低植被监测成本

红树林多生长于泥质滩涂，项目地块通常分散，行走困难，现

场监测难度大。原方法学采用异速生长方程计算红树植物生物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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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在样方内开展每木调查。审定和核查机构需要从每个碳层中以随

机方式选取不少于 5 个地块进行复核。为降低项目业主监测与核查

机构复核成本，修订版方法学将原有通过每木测量株高、胸径、基

径从而计算红树植物生物量的方法，简化为通过株数、树龄计算生

物量。为此，修订版方法学提供了基于红树植株生物质与树龄相关

方程，同时允许通过遥感影像的方式测定株数，大幅降低现场操作

难度和工作量，增强项目业主开发意愿。

（二）简化证明资料和现场审定要求，提升开发效能

为避免出现以生态修复之名变相围填海，方法学要求实施填土、

堆高或平整后的潮滩滩面在平均大潮高潮时全部有海水覆盖。针对

潮滩填土、堆高或平整的修复项目，原方法学规定项目业主应实测

滩面高程，并提供不少于五年的平均大潮高潮水位、平均低潮水位

数据。考虑现场实测存在一定成本，且历史数据常有缺失，修订版

方法学对审定方法予以简化，提供了通过目视观察判断滩面在平均

大潮高潮水位时是否被海水淹没的审定方式。同时，水位数据只需

提供潮汐水位的统计值，不再要求提供五年历史数据，从而提高方

法学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。

（三）分情形细化管理要求，增加方法学实操性

一是在监测样地设置部分，针对需要增加样地数量的情况，明

确规定在已有样地数量和位置的基础上，使用内插法增加样地。二

是在审定与核查要点部分，区分了审定阶段和核查阶段分别应关注

的内容，并区分了拟建项目和追溯项目的审定与核查方法。三是在

项目边界确定部分，进一步将“项目地块边界的拐点坐标单点定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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误差不超过 2m”中的“2m”要求明确为空间分辨率优于 2m（含）、

卫星定位系统终端定位精度不低于 2m。四是在海域或土地权属判断

部分，明确可通过不动产权证书，或县级及以上自然资源管理部门

提供的证明文件，或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提供的证明文件等核实权

属。


